包府办发〔2016〕272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的指导意见

各旗、县、区人⺠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为全面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和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，全力文持我市企业“走出去”，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，促进全市开放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指导意见。
一、指导思想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根据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“6521”战略定位，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，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企业的主体作用，通过政府宏观规划、政策引导和全方位优质服务，共同引导和支持市内各类所有制企业“走出去”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，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，形成境内外产业互补、要素合理配置的协调发展格局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。
二、总体目标
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支持相结合，积极发挥我市比较优势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大力推动我市企业“走出去”，重点支持矿产资源、钢铁冶金、稀土加工、　装备制造、农牧业等优势产业参与国际交流合作。加强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、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交流合作，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，推动境外服务平合窗口、产业园区及经贸合作建设，构建我市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。
三、重点工作
（一）推动境外资源能源合作开发。
围绕我市资源能源产业发展需求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资源能源开发项目合作，建立多元、稳定、可靠的境外资源能源供应渠道。引导企业制订实施品牌、资本、市场、人才、技术国际化战略和跨国经营发展计划，推动企业拓展境外业务，促进资源能源境外就地加工转化。重点支持钢铁治金、稀土加工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建立境外能源合作基地，拓宽资源能源供应、输出渠道，借力壮大总部经济。（由各旗　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发改委、商务局、投资促进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二）建设境外研发机构和营销网络。
鼓励企业单独或联合科研机构在境外通过新建、入股、并购等方式建立研发机构、技术中心、检测中心等研发合作基地。鼓励企业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、高校、企业进行研发合作，引进高新技术和高端人才，不断提升我市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。支持企业通过在境外开设品牌连锁店、设立售后服务站、建设物流中心、探索新型营销模式等多种方式，发展跨国连锁经营。支持企业开展国际通行的产品、服务和管理体系认证，建立国际化营销服务体系。鼓励我市钢铁、装备制造、稀士加工等传统企业“走出去”开拓国际市场，化解过剩产能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，提高我市产品国际市场销售份额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科技局、商务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包头市中心支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三）加强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。
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赴境外或与境内外大公司合作，积极探索通过BOT、PPP　等投资模式承揽境外公路、建筑、农业、能源等领域工程项目，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。通过开展境外项目合作带动设备、技术、产品和劳务的输出，促进我市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发展。鼓励企业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相关的设计咨询、系统集成、运营维护、技术合作、监测维修等领域的服务。积极争取国家援外项目，大力支持包钢、北重等大型企业争取国家援外项目实施资格，做好国家援外工程项目承接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政府外事办、包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包头海关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四）推进服务业企业“走出去”。
鼓励企业以新设、并购、参股、联合投资、技术和品牌投资等多种方式开展跨国经营。支持企业在境外从事物流、金融、旅游、文化等服务业，扩大“走出去”领域和规模，提升我市服务业国际化水平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商务局、文新广电局、旅游局　、金融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五）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。
充分利用满都拉口岸发展优势，规划建设中蒙跨境经贸合作区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，为我市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发展载体，提升对外经贸合作水平。（由达茂旗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商务局、包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包头海关、市口岸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六）深化同俄蒙经贸合作。
积极融入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规划建设，深化同俄罗斯和蒙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。不断创新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机制，以满都拉一赛音山达跨境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，深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“三位一体”合作，引导和支持我市企业赴俄罗斯、蒙古国开展经贸合作。（由达茂旗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商务局、金融办、包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包头海关、市口岸办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包头市中心支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七）推动境外合作平台建设。
充分发挥企业、商会、工商联等组织协会作用，探索在俄罗斯、蒙古国设立外经服务办事机构，方便人员、信息、物品往来，促进　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签约落地，为我市企业“走出去”搭建经贸文化交流平台。　（由市商务局、外事办、　口岸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四、加大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力度
（一）　加大税收和金融支持力度。
认真落实国家、自治区税收优惠政策，严格执行有关多双边税收协定、出口退税和境外所得税减免政策，优化海关税收征管流程，提高办理效率。积极为企业提供出口买方　（卖方）信贷、投资优惠贷款、提供招标保函、履约保函等金融服务。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“走出去”创新金融产品，探索境外资产、境外应收账款、出口退税单等融资抵押方式，进一步简化境外直贷审批手续。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运用“优惠贷款＋商业贷款”“直接融资＋间接融资”“股权＋债权”等方式，帮助“走出去”企业拓宽融资渠道。鼓励融资担保公司、再担保机构为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担保服务。积极探索以境外股权　（资产）等抵押融资担保、第三方担保、融资租赁等方式，支持企业开展对外经贸投资合作。（由市金融办、国税局、包头海关、人行包头市中心支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包头市中心支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二）建立完善信息服务体系。
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简化“走出去”企业经营资质的审核流程。建立政府服务信息平台，加强对国内外法律、法　规和政策的研究，整合政策、金融、法律和风险预警等公共信息资源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开展市场预测，为“走出去”　企业提供国内外政策、市场需求、投资环境、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等信息。完善经贸合作信息服务渠道，加强与境外协会的广泛联系合作，强化资产评估、法律、会计、投资⻛险评估、人才培养等服务支撑，构建市场化、社会化、国际化的外派劳务人员中介组织体系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　（管委会），　市经信委、商务局、国资委、　金融办、市政府法制办、市政府外事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三）加强对外合作平台建设。
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多双边经贸合作的相关政策协议，做好政府、民间各类互访工作。加强与国外贸易促进机构、展览机构的沟通联系，积极组织针对性强、符合企业需要的专项经贸洽谈会、推介会、博览会等商贸活动，广泛开展对外经贸交流合作。积极争取我国驻外使（领）馆及外国驻华机构的支持，充分利用友好城市、友好交流渠道、海外侨商组织等途径，建立投资贸易互惠机制，搭建合作交流平台。（由市商务局、市政府外事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四）加强风险防范。
建立健全企业风险防范机制，充分利用国家专项信息平合功能，及时了解、研究和评估主要贸易国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安全环境等情況，帮助“走出去”企业开展风险评估。用好对外投资合作保险、外派劳务保险等避险工具，帮助企业化解投资风险。引导“走出去”企业遵守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的法律、法规和文化习俗，确保企业依法投资，按章经营。指导企业建立境外安全生产制度，提高“走出去”企业境外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配合国家做好⻛险预警、信息发布、人　员转移　、资产保全等工作，切实维护我市企业境外合法权益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商务局、安监局、市政府法制办、市金融办、市政府外事办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）
（五）落实工作职责。
全市各地区、部门、单位要高度重视企业“走出去”工作，认真研究制定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的推进措施，定期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，加大对重大事项、重大活动的指导督促，帮助企业解决“走出去”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要进一步完善综合协调机制，密切配合，协同推进，优化服务，积极为“走出去”企业搭建服务合作平合，引导企业制定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，全力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开展跨国经营。（由各旗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全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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